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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说法不武】

提高违法成本， 加大

处罚力度， 是大气污

染防治法首次大修的

鲜明特点。

让大气法的牙齿真正发挥威慑力

刘武俊

近日

，

经过三次审议

，

十二届全国

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新修订

的大气污染防治法

，

首次大修后的大

气污染防治法自

2016

年

1

月

1

日起

施行

。

提高违法成本

，

加大处罚力度

，

是

大气污染防治法首次大修的鲜明特点

。

新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共

129

条

，

其中涉

及到法律责任的条款就有

30

条

，

这无

疑表明

，

对于违法行为

，

新法将采取重

典手段

，

加强震慑

，

加大处罚

，

让违法者

付出沉重代价

，

增加其违法成本

，

对污

染企业产生巨大的震慑作用

。

新法不仅

规定了大量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措施

，

还

规定了相应的处罚责任

。

具体的处罚行

为和种类接近

90

种

，

提高了这部法的

操作性和针对性

。

违法成本低

，

守法成

本高

，

被公认为是近年来中国环境违规

问题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

。

加大处

罚力度

，

提高环境违规成本

，

是大修后

的大气法最值得期待的

“

杀手锏

”。

只有

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

，

促进企业环境成

本内部化而不是转嫁到社会

，

让违法者

也要付出高昂的成本甚至倾家荡产

，

才

能从根本上削减大气污染排放的过快

增加

，

从根本上解决违法成本低

、

守法

成本高的问题

。

加大处罚力度

，

提高大气违法违

规成本

。

重典处罚不设上限

，

按日处罚

重拳出击

。

新法取消了现行法律中对

造成大气污染事故企业事业单位罚款

“

最高不超过

50

万元

”

的封顶限额

，

同

时增加了

“

按日计罚

”

的规定

。

新法规

定

：

对造成一般或者较大大气污染事

故的

，

按照污染事故造成直接损失的

1

倍以上

3

倍以下计算罚款

;

对造成重

大或者特大大气污染事故的

，

按污染

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的

3

倍以上

5

倍

以下计罚

。 “

按日计罚

”

是修改后环保

法首次明确的处罚方式

。

号称

“

史上最

严

”

的修改后环保法今年

1

月

1

日施

行后

，

30

余省份相继开出

“

按日计罚

”

的首张罚单

。

统计显示

，

上半年全国共

检查企业

62

万余家次

，

责令停产

15839

家

，

关停取缔

9325

家

，

全国实

施

“

按日计罚

”

涉罚金逾

2.3

亿元

。

实

践证明

，

按日计罚上不封顶

，

有效威慑

环境违法单位

，

消除其侥幸心理

，

督促

彻底整改

。

建立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制

机制

，

是本次大气法大修的主要亮点

。

尤其是对重点区域联防联治

、

重污染

天气的应对措施都作出了明确要求

。

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专设一章

，

对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作出规

定

。

明确由国家建立重点区域大气污

染联防联控机制

,

统筹协调重点区域

内大气污染防治工作

。

国务院环境保

护主管部门根据主体功能区划

、

区域

大气环境质量状况和大气污染传输扩

散规律

,

划定国家大气污染防治重点

区域

,

报国务院批准

。

此外

,

重点区域内

有关省

、

自治区

、

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

确定牵头的地方人民政府

,

定期召开

联席会议

，

按照统一规划

、

统一监测

、

统一的防治措施的要求

，

开展大气污

染联合防治

，

落实大气污染防治目标

责任

。

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

加强指导

、

督促

。

这一规定可以为对京

津冀

、

长三角

、

珠三角等大气污染较严

重区域探索建立联防联控机制

，

特别

是饱受雾霾困扰的京津冀地区联防联

控治霾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

。

京津冀

地区一直是大气污染的重灾区

，

加强

联防联控治霾势在必行

，

而加强京津

冀三地的立法协作

，

将联防联控治霾

纳入法治轨道

，

才是治本之策

。

期望新版大气法能够真正成为管

用有效的史上最严大气法

，

让大气法

真正长出牙齿来

，

让大气法的牙齿真

正发挥出威慑力

，

为清洁空气撑开强

有力的法律保护伞

。

（

作者系《中国司法》杂志总编

）

鬼故事的流行

刘石

在我小时候

，

常常听爷爷奶奶们

讲一些鬼怪的故事

，

他们总是绘声绘

色

、

神乎其神

，

仿佛他

（

她

）

们都曾经亲

身经历

、

亲眼所见一般

。

在我们今天看

来这些不过是无稽之谈

，

但当年曾经

把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吓得难以入睡

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

，

我们渐渐看出

了其中无法自圆其说的破绽

。

而且

，

即

便是大讲特讲鬼故事的爷爷奶奶们

，

似乎也并非全都笃信他们所讲的内

容

。

他们讲这些无非是一种习俗或文

化上的传承

，

同时也是在老去的过程

中

，

与孙儿们积极互动并仍然能够赢

得话语权的一种手段

。

后来我们发现

，

其实这是人类社会

自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的古老伎俩

，

我

们的爷爷奶奶们不过是它的忠实传承

者

。

从原始部落的首领到历朝历代的

统治者

，

都善于借势和利用这种虚拟

的威慑力

：

他们一方面通过图腾崇拜

、

神明供奉和祭天大典等仪式突出其君

权神授的正统地位

，

接受子民们发自

内心的顶礼膜拜

；

另一方面

，

他们又通

过以塑造地狱

、

魔鬼

、

邪教等精神和肉

体的苦难来阻嚇和扼杀任何可能产生

的异端邪说和叛逆行为

。

不幸的是

，

有时候这些

“

魔法

”

没

有在预定的时间内展现出应有的威力

或应验预期中的灭顶之灾

，

爷爷奶奶

们便会用

“

天网恢恢

、

疏而不漏

”，

或者

“

转世报应

”

来自圆其说

，

在他们的口

中最终的结局一定是

“

公理致胜

”，

正

义得到伸张

，

邪恶受到惩罚

———

这

也许就是今天高科技的

“

延时引爆

”

功

能的发端

。

总之

，

通过这种一正一反的两种

方式以及一些从来就无从考证的传

说

，

朝廷和主流媒体就完全掌控了舆

情的主导权

，

并在其反复宣传下成为

臣民们的普世信条

。

这种信条即可以

转换为巨大的思想驱动力和控制力

，

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生产力和财富

。

我以为这就是鬼的故事在全世界不同

文化和不同时期中都得以大行其道和

长盛不衰的原因

。

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达

，

原始

形态的鬼神的故事越发失去了实证基

础

，

但是它们则不断通过其他的形式

演化出来

。

譬如

，

一些民间的高手通过描绘

你的运

、

坎

、

灾等关键词

，

让你破财免

灾

。

在你花费了足够的香火钱之后他

们便可以帮你成功地化解原本并不存

在的灾难

。

这一类手法的高明之处不

仅仅是空手套白狼

，

更是因此在信众

的心目中获得

“

大神

”

和

“

大仙

”

的超越

地位

。

其中的佼佼者不仅可以骗倒某

些

“

副国级

”

的大人物

，

还可以创出

“

XX

法

”、“

XX

功

”

等超脱凡俗的理论

体系来

。

再譬如

，

时下流行的种种耸人听

闻的

“

泛危机论

”

也是这种鬼的故事的

延伸

：

所有蓝眼睛白皮肤的人都是亡

我中华之心不死

，

一如我们曾经念念

不忘去解放全人类

；“

气候变暖

”

还没

有被证实

，“

小冰河时

”

期便接踵而来

，

都成为帝国主义

“

气候战

”

的利器

；

境

外的敌对势力还没有发威

，

境内的

“

老

虎

”

和

“

苍蝇

”

们便蠢蠢欲动

、

遥相呼

应

，

乱我军心

；

境外势力做空我股市

，

反过来被我隔空一击

，

结果是搬起石

头砸了自己的脚

......

，

凡此种种

，

不一

而足

。

媒体通过夸张报道

、

甚至制造各

种耸人听闻的消息来获得销量和点击

率

，

即便是没有新意的普通报道

，

也可

以通过

“

标题党

”

技法而获得重视

；

体

制的官员也通过宣扬怕乱

、

维稳等说

辞

，

维护手中形形色色的各种审定权

和批准权

，

以维护其背后的各种特权

和权力的寻租权的空间

；“

共和国长

子

”

也通过宣扬西方列强的

“

泛阴谋

论

”

而理直气壮地维护其行业的垄断

地位

，

并由此而继续维持其低效和腐

败的合法权益

；

科研工作者也可以宣

扬某种潜在危害

，

或者夸大某种技术

和成果的作用

，

而获得更多的领导重

视

、

科研立项和源源不断的科研经费

。

“

子不语怪力乱神

”。

为甚

？

因为

体现的是自知

———“

知之为知之

，

不知

为不知

，

是知

（

智

）

也

”；

同时

，

它更体现

出的是自信

———

用不到编派故事就可

以获得执政者青睐和投资者的融资

。

我以为

，

越是缺乏智识

、

缺乏文化

和缺乏自信力的社会

，

就越是鬼怪故事

的天堂

；

越是凡是自强和自信的社会就

越远离虚妄

，

远离幻象和远离鬼神

。

（

作者系职业经理人、种业专家

）

从兴盛到衰败的屯田

王国华

明朝的屯田一度成为中国历史上

屯田制度成功的典范

。

所谓屯田

，

即在

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下

，

采取各种方

式开垦边疆土地

，

以给养边防军队

。

这

是扩大国有资产规模的方式

，

也是解

决现实问题的有效途径

。

从西汉武帝

时起各届政府多有屯田之举

。

屯田又分军屯

、

民屯和商屯

。

军屯

是由军人开垦的土地

；

民屯是由政府

招募

、

迁移民户或者派驻流放人员开

垦的土地

；

商屯则是由商家出资

，

招募

百姓垦种官田

，

用粮食换取政府的相

关优惠政策

（

比如给予食盐专卖的权

利等

）。

无论哪种

，

都由在当地设置的

管理部门统一管理

。

明朝的军屯开始时曾非常成功

。

朱元璋设立民兵万户府管理军垦事

宜

，

寓兵于农

。

那么庞大的军队

，

不能

坐吃山空

，

反正闲着也是闲着

，

操练之

余

，

大家干点活还能锻炼身体呢

。

屯军

大致分为两部分

，

一部分负责守城

，

一

部分负责耕种

，

根据具体情况分配比

例

。

原则上越靠边境的地方

，

守城军士

比例越高

，

大概占到百分之三十以上

。

而内地驻军屯田

，

从事耕种者可以达

到百分之八十以上

。

每名军人受田五

十亩

（

这是个平均数

，

此外还有受田百

亩

、

七十亩

、

三十亩

、

二十亩的

，

均称为

“

一分

”，

其实就是一份的意思

），

同时

给予耕牛

、

农具等

。

为了鼓励生产

，

朱

元璋让各地积极种植

“

样田

”（

示范

田

），

对成绩优异的军屯给予表彰

。

其

中

，

太原左卫千户陈淮因为亩产高而

得到朱元璋的重赏

，

宁夏总兵何福因

为粮食存量大而被皇帝

“

赐敕褒美

”。

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

。

各地屯军掀起

一波又一波大生产运动

，

成果显著

。

京

城附近有专门从事耕种的屯军四万

人

，

专任战守的常操军十九万

，

以四万

人供养十九万人

，

居然绰绰有余

。

为了保护军民屯田的积极性

，

开

始时严禁向其征税

。

洪武三年

，

中书省

请求向太原

、

朔州的屯田征税

，

诏命勿

征

。

第二年

，

中书省再次建言

：

河南

、

山

东

、

北平

、

陕西

、

山西及直隶淮安诸府

屯田

，

凡是官府给牛和种子者应该让

他们交一半公粮

，

自备生产资料的

，

也

应交百分之三十

。

诏令不能征收

。

三年

后

，

每亩开始收租一斗

。

因为屯田余粮

颇多

，

洪武十五年终于制定了相关征

收条例

：

军田一分

，

缴纳正粮十二石

，

存储在本屯仓内

，

由本军自支

，

余粮作

为本卫所官军俸粮

。

永乐初年

，

制定屯

田官军赏罚例

：

每年完成十二石粮外

，

还要有六石余粮

，

多者赏钞

，

缺者罚

俸

。

同时配套一个人性化的规定

：

年满

六十岁的屯军与残疾及幼小者

，

产粮

用于养活自己

，

不受该条例限制

；

屯军

若因公事耽误了农务

，

免征公粮

。

但奇怪的是

，

此后各地开发的屯田

越来越多

，

而征收上来的粮食越来越

少

。

正德年间

，

辽东地区屯田比永乐朝

增加将近一万七千顷

，

而产粮由原来的

七十万石缩减为十七万石

，

骤降五十三

万石

。

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反差

？

来看

一例

。

宣德六年

，

有人揭发宁阳侯陈懋

私遣军士操舟出境捕鱼

，

采集木头

，

又

派军士携银子去杭州买货物

。

后来一

查

，

此人侵吞屯仓粮食二十多万斤

，

私

自役使军士为其种田三千余顷

。

这么大

一块肥肉摆在面前

，

谁说了算就是谁

的

。

谁又能受得了这种诱惑

？

户科一位叫做管怀理的官员曾分

析屯田破坏的四大原因

：“

疆场戒严

，

时不能耕

”；“

牛种不给

,

力不能耕

”；“

丁

壮亡徒

,

无人以耕

”；“

套为虏有

，…

势不

能耕

”，

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

，

根子还

是体制问题

。

给了管理者拿钱的机会

，

人性之恶就会被激发出来

，

怎么能要

求个个都当圣人

？

制度本来就应把管理者当硕鼠防

着才对

。

（

作者系深圳作家

）

【缘木求鱼】

找人帮忙也有风险，

许多时候， 找来的人

不但帮不上忙， 还总

添乱。

做事要找对人

木木

现在

，

鼓励创业

，

政策环境

、

舆论

氛围可以说是最好的时期

，

因此

，

许多

人都摩拳擦掌地想要大干一场

。

不过

，

要想把事情最终做成功

，

外部因素固

然重要

，

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人

。

其实

，

创业也好

，

守成也罢

，

只要

真心想把事办好

，

取得最后的成功

，

一

个人傻干显然不行

，

都需要找些人来

帮忙

。

不过

，

找人帮忙也有风险

，

许多

时候

，

找来的人不但帮不上忙

，

还总添

乱

，

如果管控不力

，

往往把事搅黄了

。

因此

，

找人来帮忙

，

就需要用心

，

不但要有一双慧眼

，

而且还要有宽广

的胸襟

，

两者缺一不可

。

只有慧眼

，

没

有胸襟

，

容不了人

，

来帮忙的就难免有

始无终

；

有胸襟

、

没慧眼

，

找来的人往

往鱼龙混杂

，

有使劲儿的

，

也有泄火

的

，

事情就很难搞成功

。

而有慧眼

、

有

胸襟

，

才能既找得来人

，

也留得住人

，

事业往往就成功了一半

。

不过

，

凡事知易行难

，

许多时候

，

说说别人可以

，

自己真一上手

，

往往就

马上犯糊涂

。

这样的事儿

，

古今中外

，

多不胜数

。

比如

，

当今中国的创业场

上

，

分分合合

、

打打闹闹的事儿多得不

得了

，

打闹得厉害起来

，

正津津有味抻

着脖子旁观的人

，

身上也难免溅上点

儿狗血

。

风风火火的创业场如此

，

循规蹈

矩的老公司

、

旧行业

，

其实也好不到哪

儿去

。

比如

，

保险行业

、

保险公司

，

有时

候

，

也热闹得很

。

前几年

，

在一个饭局上

，

酒酣耳热

之际

，

某保险公司的一位高管

，

唇齿就

有点儿失控

，

话说得越来越多

，

说到高

兴处

，

本真显露

，

眉飞色舞

，

手舞足蹈

，

吐沫星儿乱飞

。

说什么事儿那么高兴

呢

？

说的是马明哲当年的所谓

“

糗事

儿

”。

他说

，

当年马明哲刚开始搞保险

的时候

，

一个人背个小挎包儿

，

里面装

个小本本

，

形单影只地跑到自己供职

的那家老大公司里

，

上上下下地求取

保险

“

真经

”。

大约当年马明哲的谦卑

样子

，

给他留下的印象实在是过于深

刻了

，

他描述起来

，

惟妙惟肖

，

仿佛就

把马明哲大变活人地搬到了酒桌边

儿

。

此君言语间的酸腐

“

味道

”，

真是令

人掩鼻也不是

、

不掩鼻也不是

。

如此心胸之人

，

居然也能窃据保

险公司高管的位子上稳稳地

，

这家公

司的用人之道显然就多多少少有点儿

问题

，

真是很难想象

，

这样的人能在多

大程度上对公司的发展发挥积极的作

用

。

与此君类似的人

，

在整个保险行业

里可不少

。

在多年的采访经历中

，

本人

可没少见识这类人的本领

。

这些年来

，

保险公司及保险人之间指桑骂槐

、

互

揭

“

黑幕

”、

互刨老底儿之事

，

没完没

了

，

公司之间

，

相互

“

剽窃

”、

相互拆台

、

互挖墙脚儿

、

甚至

“

拳脚

”

相加之事

，

也

屡见不鲜

，

公司高管和营销员带队

“

叛

逃

”

的活剧

，

也是一出之后又一出

。

这种人多了

，

这种事儿多了

，

也真

是难为了这个行业

。

多年来

，

保险行业

的发展在整个金融体系中一直偏弱

，

很重要的一个原因

，

就是人的问题总

是解决不了

。

人的问题不解决

，

公司

、

行业就难免山头林立

，“

地主意识

”

浓

烈

，

总是小富即安

、

安于现状

，

难以进

取

。

在

“

蝇头小利

”

面前

，

唧唧歪歪的人

多了

，

就会导致一个公司

、

一个行业

，

忘记自己的历史使命

，

失去预见

、

把握

历史潮流的能力

。

这已是被历史验证

过无数次的铁律

。

保险行业所面临的

，

无疑是一个

新的历史时期

，

在这个时期

，

机遇与挑

战并存

。

从既有的国际经验看

，

在社会

转型

，

经济上台阶的过程中

，

保险行业

大有可为

，

可以在更广的范围

、

更高的

层次上参与到经济

、

社会生活中去

，

使

自身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

，

助益经济

社会的发展

。

不过

，

整个行业要把握住

这难得的历史性机遇

，

恐怕还是要想

方设法首先解决人的问题

。

只有有历

史担当

、

有战略眼光的人真正参与进

来

，

共同努力

，

保险公司和整个行业

，

才有实现二次飞跃的可能

。

判断一个公司

、

一个行业

，

能不能

发展壮大

，

能不能实现二次飞跃

，

能不

能给投资者一个光明的前景

，

许多时

候其实并不难

，

只要抓住几个人仔细

审视一番

，

往往就足够

。

（

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

）

【经济钩沉】

一块肥肉摆在面前，

谁说了算就是谁的。

谁又能受得了这种诱

惑？

【石氏求是】

越是缺乏智识、 缺乏

文化和缺乏自信力的

社会， 就越是鬼怪故

事的天堂。


